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2006年年度工作总结

组织及背景简介
 “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成立于2006年1月，是由关心不同健康状况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问题、并愿意为之作出努力的人士自发组成。
在中国，许多公民的受教育权会因为其健康状况而受到侵害。这种侵害，有些是来自于教育机构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漠视，有些甚至来自于国家对患病公民设置的制度性歧视。例如，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很多疾病患者都不能被高校录取，还有很多疾病患者限报某些专业。还有更多的学校出台了要求更严厉的体检规定。这些漠视或制度性规定都剥夺了很多疾病病原携带者或患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2006年1月，三十多名长期从事健康领域和法律领域社会公益工作的民间人士汇聚北京，共同探讨当今中国所存在的因公民健康原因导致的受教育权被侵害问题。这些人士包括：感染HIV或携带HBV的失学者代表，艾滋病、乙肝、血友病和同志社会公益工作者，律师，长期关注社会问题的专家、学者等。经过两天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个“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以便更好地推动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落实和保障。

工作组的宗旨是维护不同健康状况的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保障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不因健康状况而受到歧视或其他不公正对待。工作组目前的重点关注人群为乙肝病原携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血友病患者。
工作组成立一年来，已开展信息收集、实践调查、相关法律研究、受教育者的科普教育和权益意识启蒙宣传工作，以及被侵权公民的法律援助工作。
工作内容介绍
1、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外，搜集到全国639所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章程及学籍管理规定。另有39所院校的具体资料不详，通过现有途径搜集不到。 
针对其中27所医药卫生类高校拒绝招收乙肝病原携带者的情况，我工作组10月向卫生部发出公开呼吁信，要求有关部门纠正这些学校的错误做法，率先消除卫生教育机构的乙肝歧视。此信抄送给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
2、9月18日，我工作组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联合主办"乙肝携带者学生被休学现象研讨会"。本次会议共邀请３０多名医学专家、法律与社会专家、律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会议最后，肝基会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形成建议信初稿后将再交专家审核后提交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等部门。人民日报和燕赵晚报均有对此会议内容的报道。 

3、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和平等受教育权普法宣传招标"项目，在部分高校中开展有关的医学知识科普和法律宣传。南京晓庄师范学院、沈阳大学红丝带健康关爱协会和安徽水院中国青年艾滋病网络通过向我工作组投标而参与了该项目，目前项目已经顺利结束。该活动使活动地的部分学生对乙肝、艾滋病等疾病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受教育权法律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4、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讨论稿）》中有关条文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内容，继续违背科学、笼统地将病毒性肝炎作为消化道传染病，并规定病毒性肝炎患者和病原携带者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工作组9月起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讨论稿）〉的建议信》，通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国务院法制办和卫生部。 

5、针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1987年4月1日）》中规定病毒性肝炎患者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对在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进行的“健康合格证”体检中设置乙肝标志物检测等不科学的规定，工作组起草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违宪审查书，通过“肝胆相照”论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择时向有关部门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 
6、分别搜集中国大陆地区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和规章29部和60部，台湾地区法律、法规38部，国际人权法20部以及外国驻华机构的联系方式。尤其需要注意台湾地区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内容，其第三条对传染病的分类比大陆的更为科学，第十二条对病人的保护的表述比大陆的规定更明确。

7、为新疆农业大学于2005年秋季因携带乙肝病原而强制休学的学生李艺（化名）提供法律援助，协助其起诉新疆农业大学。当时，新疆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两所高校共有多达156名乙肝携带者新生被校方强迫休学，但只有这一位学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案被称为新疆乙肝歧视第一案。
2006年5月，李艺顺利复学，新疆教育厅在接受新疆电视台采访时称此类休学事件今后在新疆将不再发生。

8、2006年9月，经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批准，乌鲁木齐15中等学校强制19名携带乙肝病原的初一年级新生退学。10月2日，本工作组决策委员常坤及其新疆雪莲花教研项目通过互联网揭露了此事，并向海内外寻求帮助。《南方都市报》、《中国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分别详细报道了该事件，《新京报》、《新华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海内外报刊分别予以转载，香港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节目采访了当事人并公开播放了节目。该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的效应，很多媒体批评了新疆教育部门的这种错误做法。
我工作组起草了一份给新疆当局的公开信，信中对当地教育部门歧视乙肝病原携带者、剥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非法行为进行了谴责。很不幸的是，最先曝光此事的常坤委员所在的新疆雪莲花教研项目10月18日被新疆当局取缔，常坤本人迫于压力而离开学校。
其中，有7名当事学生的家长委托律师提起了诉讼，诉讼得到当地法院的受理。我工作组为这7名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但新疆地区有关部门一直向这几名学生及其家长施加压力，几位原告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撤诉。11月16日天山区法院裁定撤诉。
9、对全球基金的参与： 

2006年5月16-20日，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爱白等8个组织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国草根组织全球基金研讨协商会”。该会议有70个组织参加，并选举出中国CCM草根非政府组织正式代表以及由12人组成的列席代表团，成功影响了由中国CDC组织的该类别选举的效力。

常坤委员代表我工作组报名参加了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球基金CCM选举会议。 
10、教育培训：

8月份半年会期间，工作组邀请新疆张元欣律师以及“肝胆相照论坛”、“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中国血友之家”等组织的专家，为三十多名参会者提供乙肝、艾滋病、血友病和受教育权诉讼方面的知识培训。接受培训者都表示受益匪浅。
11、进行立法研究，起草立法建议书，建议国务院、卫生部、教育部统一制定各级、各类全日制普通学校的招生准则，完善体检标准和招生培养机制。 

编辑、整理《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保障宣传手册》，努力为公众提供准确的科学知识和人权法律知识。
总 结

我工作组的工作有以下有特色：

1、 对于得到信息的案件，我工作组的反应较为迅捷。
2、 部分案件能制造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引起舆论和社会公众的注意。
但在另一些方面，工作组的工作需要积极改善：

1、 加强与国内外其他组织的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2、 加强维权网络建设，扩大工作的现实覆盖面。

3、 加强对案件的介入，鼓励当事人勇敢维权，更加有技巧地帮助当事人维权。

中华女子学院、陕西理工学院、山西农业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南长沙某校等多所高校都出现携带乙肝的新生被隔离生活或被休学、退学的事件，但工作组都无法介入。
